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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年第一天，浙江湖州
菜农费老先生就遭遇了一件堵心
事。他在当地一家农贸市场门口摆
摊时，没有按照要求在指定区域售
卖。“市场管理者”孙某一只脚猛
地踩进了一包蔬菜里，用力践踏，
绿油油的青菜很快成为一堆烂叶
子。更令人意难平的是，当老人讨
要一个说法时，孙某满嘴不堪入耳
的脏话，并公开在社交媒体炫耀自
己的威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现场视频发布到网上后，一时间引
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老菜农哀怨
的眼神和“执法者”的耍横制造了
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冲击着每一
个有良知者柔软的心灵。

事件还原

经调查，视频情况基本属实，
孙某在管理农贸市场门口乱摆放时
劝导流动摊贩市场门口不能摆放并
要求到指定摆放区域，在其劝导两
次无效后，于 16 点 50 分帮其搬
离，多次劝导无效的情况下，发生
了视频中踩踏的情况，事后孙某至
商店微信置换现金后对流动摊贩进
行了10元菜价补偿。后来，孙某

将踩踏发生的过程用手机进行了拍
摄并自行发到了某个群里，目前，
视频被恶意剪辑并被网民转发，对
当地造成了不良影响。

处理结果

据了解，该农贸市场第三方管
理公司员工孙某因故意损毁财物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旧馆街
道对市场举办方塘南村委会进行了
集体约谈，要求加强对第三方的教
育、监督和管理；责令农贸市场加强
对市场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和管
理，全面进行一次自查，并将自查情
况报塘南村委和旧馆街道备案，避免
类似的事情发生；由农贸市场管理方
对孙某的不妥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拟
给予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不再续签
正式用工协议的处理。

在本次事件中，菜农固然有不
对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目前在
流动菜农的管理上还存有可优化和
提升的空间。

编后：那一脚践踏的何止是蔬
菜！更践踏了个体的尊严、公共的情
感、社会的公道、法治的信仰。菜农
固然有不对之处，但何至于以如此

粗暴之举去羞辱一位自食其力的老
者。这种以所谓“秩序”之名行违法
之事的丑陋做派，满足的只是“执法
者”个人变态般的权力快感，于市场
管理、公共治理无丝毫可取之处。

如果不对孙某这种直接责任人
进行及时有力的惩处，不对更高的
管理者进行严肃严厉的问责、警示
与处罚，继续罚酒三杯，甚至一味护
犊子高举轻放，就无法对相关执法
者形成真正的震慑。如果不对公共
服务外包这样的制度、做法进行系

统性梳理并进行针对性的纠偏，这
种流氓式的“执法”或许会此起彼
伏、没完没了。二十多名“城管外包”
抢老人甘蔗的丑事才过去多久？忘
了吗？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竟然连

“执法权”都能“外包”，这就是不作
为＋胡作为。如果不能对公权力特
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执法、公
共服务形成完备有效有力的监管机
制，总靠媒体曝光解决问题，那只能
是解一时之急，结果往往是好了伤
疤忘了疼。 来源：央视网

基本案情：

王某旭和高某霞是一对夫妻。
从2019年年初开始，他们在无农
药生产许可、农药经营许可的情况
下，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的
家里生产伪劣农药，并出售给农资
购销点。警方在他们家中查获大量
农药原料，以及分装机、封口机、
灌装机等设备。现场还有一月清闲
苏云金杆菌、康鑫苏云金杆菌等包
装好的农药，货值 5 万元。经鉴
定，这些农药都为不合格产品，不
含有产品标识中注明的有效成分。

警方调查得知，王某旭和高某
霞从网上购买农药原料、辅料、包
装材料、标签说明书等进行农药配
制，雇佣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招揽客户对外销售。

他们还委托万某振进行加工生

产。万某振租用山东某公司的厂
房，在无相应农药登记的情况下，
承揽王某旭夫妇的农药订单，生产
假冒农药。在此期间，万某振为王
某旭、高某霞代加工康鑫苏云金杆
菌等农药，并收取加工费。

“假冒伪劣农药并不是药效不
好，而是药效过于明显。他们生产
的农药是目前市面上较为畅销的杀
虫产品。他们用其他成分取代正品
中应有的有效成分。经检验，有效
成分被偷梁换柱后，成本降低，农
药的毒性反而更大。虽然杀虫效果
好，但若农户长期使用伪劣农药会
危害食品安全。该案之所以能够引
起警方的关注，是因为购买农药的
农户在使用中发现问题，向警方进
行举报。”该案承办人、泰州市姜
堰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娜介绍。

据了解，万某振和王某旭等人

都是从2019年开始生产、销售伪
劣农药行为，这些农药已流入市
场。其中，王某旭和高某霞雇佣的
销售人员王某某就卖出价值74万
余元的假农药。这些假农药通过农
村的农资购销点流入农民手中。

裁判结果：

法院最终判决王某旭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8万元，万
某振等人获缓刑并处罚金。法院还
判决获缓刑的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禁止从事农药生产、销售及相
关活动。

法官提醒：

法官提醒广大农民，购买农资
要通过正规渠道。一旦发现买到了
假农资，除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外，还可通过以下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首先，农资消费者可以
和商家协商和解，自行解决争议。
其次，农资消费者可以请求消协调
解。农民购买到假劣农资后，可以
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第三，
行政申诉。双方协商不成的，农资
消费者直接向有关行政部门或者农
资经营单位的上级部门投诉，请求
对农资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给予制
裁，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第
四，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
决。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朋友提起
诉讼，必须在诉讼时效内起诉。根
据《民法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
计算。 来源：农民日报

暴力驱赶卖菜翁 损毁财物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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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维权 广大菜农，您是否因伪劣农资坑害而头疼不已？
生产企业和农资商，你是否为假冒产品侵权而忧心忡忡？
北方蔬菜报有一条监督维权热线0536-5253221，一直守护在咱们身边。
如果你在消费中遭遇陷阱，在维权中陷入困境，请拨打0536-5253221，同时开通三条记者维权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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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产销假农药获刑
法官提醒：买农资需谨慎

王某旭、高某霞等人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出售大量伪劣农药。从2019年开始直到案发，这一团伙销售的伪劣农药货值为
88万余元。后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审理宣判，王某旭等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获刑。法官提醒农民朋友，眼下正是春
耕的关键时期，请通过合法渠道购买农资产品，谨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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